
 联合国   A/57/816

 

大  会 
 

Distr.: General 
21 May 2003 
Chinese 
Original: English 

 

03-36793 (C)    220503    220503 
*0336793* 

 

第五十七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0 

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

 

  2003年 5月 21 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 

 

 谨提及我于 2002年 10月 18 日的信，我在其中通知说，我决定把我那一份

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捐献出来，用于设立一个联合国诺贝尔和平奖纪念基金，来

资助那些为和平事业献出生命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子女受教育。我在信中请你同

意我的提议，把联合国那一份奖金派作同样的用途。 

 我还提及你于 2003年 3月 27日的来信，其中说，你已经以个人身份表示完

全支持我的提议，并就此事同联合国总务委员会的成员磋商。你请我编写一份简

短的正式报告，以供大会审议。 

 本函的附件载有应这项请求编写的报告。 

 

科菲·安南（签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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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 

  联合国诺贝尔和平奖纪念基金 
 

  秘书长的报告 
 

1. 本报告的目的，是寻求大会同意联合国那一份诺贝尔和平奖的使用办法，

2001 年诺贝尔和平奖是颁发给联合国及其秘书长，以奖励他们为增进世界和平进

行的工作，奖金由二者平分。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数额为大约 100万美元。 

2. 我坚信，使得本组织当之无愧地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，是联合国那些具有献

身精神的工作人员，适当的做法，是把全部奖金用在那些为和平事业做出最大牺

牲，献出自己生命的工作人员身上。 

3. 为此目的，我提议设立联合国诺贝尔和平奖纪念基金，由该基金来收取和管

理诺贝尔和平奖的所得。这个基金的目的，是资助那些在和平事业中殉职的联合

国文职人员的子女受教育。基金将成为按联合国《财务条例和细则》管理的特别

账户，也可以收取和管理为同样目的提供的其他捐款。 

4. 我希望大会同意我的提议，由联合国诺贝尔和平奖纪念基金领取诺贝尔和平

奖的全部奖金。 

 


